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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2025-04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由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 ）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

东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6月1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 所有议案已在本次股东会通知

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

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1号保龄宝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斯觉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计238人，代表股份数量104,532,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55,512,3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2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33人，代表股份数量49,019,68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69％。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235人，代表股份数量21,615,8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58％。以上股东均为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9日交易

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如下：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87,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478％；反对6,696,2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9％；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1,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977％；反对6,696,

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784％；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的张蕊律师、杨一鸣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5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25年6月

11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以公告方式发出。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晓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68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8,

583,6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19,521,410股，下同）的35.710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1,236,7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337%；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为657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346,9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6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57人，代表股数7,346,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768%。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9、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委派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65,949,711 2,353,316 280,60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0193 0.8762 0.1045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66,354,511 1,919,016 310,10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1700 0.7145 0.1155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赫志和崔丽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83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7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孙丰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5,670.21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0.35%，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孙丰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累计质押数量为2,559.40万股，占其直接持股数量比例为45.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19%。

公司于近日获悉孙丰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直

接所持

股份比

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孙丰 是 829.00 否 否 2025.6.24

质权人解

除质押为

止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14.62 2.98

置换前

期质押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孙丰

本次解质股份（万股） 778.4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7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9%

解质（解冻）时间 2025.6.26

持股数量（万股） 5,670.2178

持股比例 20.35%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万股） 2,559.4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14%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19%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万股)

占其

直接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孙丰 5,670.2178 20.35 2,508.80 2,559.40 45.14 9.19 0 0 0 0

合计 5,670.2178 20.35 2,508.80 2,559.40 45.14 9.19 0 0 0 0

注：2025年6月12日，公司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4股,其持股数量、股份解除质押数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四、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披露日，孙丰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质押

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孙丰先生、曾慧女士因离婚股权分割，截至 2025年6月25日，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5%，

曾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公司控制权可能会发生变更，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后续安排，公

司会根据双方协商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526

证券简称：科前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35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419号科前生物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0,946,7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0,946,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49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493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66,128,0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2,211,573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慕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科前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及通讯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及通讯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邹天天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通讯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810,106 99.9599 136,613 0.04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独立董事任

期届满暨补选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55,199 91.4177 136,613 8.58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议案1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倩、王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

2025-038

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6月10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472,042,233.00元变更为人民币5,680,592,806.00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号）、《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

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号），于2025年6月11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号）。

2025年6月26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数据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5914870B

名称：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注册资本：568059.2806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01月0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债券市场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财

务顾问服务；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

2025-037

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6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朱贺华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连任已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朱贺华先生提请辞

去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朱贺华先生确认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与辞职有关的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朱贺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朱贺华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

责至新任独立董事产生之日。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朱贺华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朱贺华先生任职期间为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8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北辰时代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晓蔷女士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4人，代表股份63,349,58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34,241,062股（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下同）的27.04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0,038,326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6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1人， 代表股份13,311,263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3,332,36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69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1,1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1人，代表股份13,311,26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827%。

8．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晓蔷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议案1.00�审议《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

A股 62,992,809 99.4368 348,980 0.5509 7,800 0.012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比例（%）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比例（%）

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比例（%）

A股 12,975,583 97.3240 348,980 2.6175 7,800 0.0585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姚培华、马秀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

2025-033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公司4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5,494,2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焕培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966,577 99.6012 3,396,634 0.2991 1,131,000 0.0997

2、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681,077 99.5761 3,555,334 0.3131 1,257,800 0.1108

3、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723,677 99.5798 3,686,134 0.3246 1,084,400 0.0956

4、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832,977 99.5894 3,676,834 0.3238 984,400 0.0868

5、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1,083,577 99.6115 3,571,634 0.3145 839,000 0.074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814,777 99.5878 3,524,234 0.3103 1,155,200 0.1019

7、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686,277 99.5765 3,599,834 0.3170 1,208,100 0.1065

8、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788,277 99.5855 3,489,734 0.3073 1,216,200 0.107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1,960,224 98.8080 12,600,387 1.1096 933,600 0.0824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697,977 99.5776 3,872,834 0.3410 923,400 0.0814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2027）〉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1,651,677 99.6615 2,871,334 0.2528 971,200 0.08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09,998,6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1,084,909 82.7003 3,571,634 14.0088 839,000 3.290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6,644,406 85.2242 2,046,734 10.4798 839,000 4.296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440,503 74.4376 1,524,900 25.562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1,084,909 82.7003 3,571,634 14.0088 839,000 3.2909

6

《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0,816,109 81.6460 3,524,234 13.8229 1,155,200 4.5311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11,961,556 46.9162

12,600,

387

49.4219 933,600 3.6619

1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20,699,309 81.1879 3,872,834 15.1902 923,400 3.6219

11

《关于制定〈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2027）〉的议案》

21,653,009 84.9286 2,871,334 11.2621 971,200 3.80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4、议案6-10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的议案5、 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晓娟、李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物流 公告编号：

2025-025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次累计新增诉讼金额107,937,525.60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及涉案金额：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的诉讼金额合计107,736,525.60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

方的诉讼金额合计201,00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累计新增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自公司前次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公告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事项累计涉及金额为人民币107,937,525.61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3%。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应诉的新增涉案金额合计107,736,525.61元，作为被告

/被申请方应诉的新增涉案金额合计201,000.00元，主要案件及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4） 沪 0112

民初31389号

邹勤

上海迈林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

纠纷

-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

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上海迈

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

告办理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房屋的

不动产抵押权注销手续。 公司已提

起上诉。

2

（2024） 沪 0112

民初3477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尹刘水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444,

183.31

双方庭外和解， 被告已支付全部欠

款，本案已结案。

3

（2025） 沪 0105

民初19410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张小庆

民间借贷

纠纷

1,530,

000.00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

月11日受理案件，尚未判决。

4

（2024） 沪 0115

民初46345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25,

000.00

双方于2024年7月15日签订民事调

解书，被告应于2024年8月31日前向

原告支付货款125,000元。 截至目

前，款项已结清。

5

（2024） 沪0105

民初22551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沪瑞实业有限

公司、黄保忠

损害公司

利益责任

纠纷

48,384,

000.00

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收到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下发的立案受理通

知书，尚未判决。

6

（2024） 苏 0115

民初13446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赵振斌

物权确认

纠纷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

月29日立案受理，于2025年4月23日

一审裁决驳回公司的诉请。

7

（2024） 沪 0112

民初38257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

祥丰木材经营部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7,126,

358.21

2024年12月17日， 法院出具民事调

解书，双方达成和解，被告应于2025

年12月31日前分期支付原告共计

1000万元，目前已支付200万元。

8

（2025） 鲁 1302

民初2899号

李公明

周茂凯、邰兰香、张

家港乐森木业有限

公司、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限公

司

民间借贷

纠纷

201,

000.00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4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

被告周茂凯、 邰兰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公明借款

201,000元及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9

（2025） 皖 0102

民初9434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有限

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

有限公司、 中国建

筑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3,112,

531.45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4月28日作出判决，被告中建

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欠付货款

3,112,531.45元， 并支付原告迟延

履行利息； 被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建四局第六建

设有限公司在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被告已上诉。

10

（2025） 粤 0106

民初6735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9,814,

991.64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广州市

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传票， 将于2025

年10月22日第一次开庭。

11

（2025） 沪 0112

民初3429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潘吴琴、潘吴云、张

家港乐森木业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5,199,

461.0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

月26日受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合计

107,937,

525.61

-

二、本次新增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公司诉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黄保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原告：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黄保忠

案件基本情况：公司于2007年11月12日注册成立，2011年6月27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万林股份，股票代码：603117）。 上海

沪瑞实业有限公司、黄保忠系公司股东，2017年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2.17%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黄保忠持有公司11.48%股份，任职公司董事长，且持有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80%股份。

据此，两被告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享有公司控制权。

公司认为，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黄保忠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能够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起控制

性作用。在公司收购裕林国际股权的过程中，两被告违背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通过不合理价格收购股

权进行对外投资，此后又利用公司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利通（香港）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业务往来的方式“实现”《股权转让协议》中业绩承诺，但从未向公司分配过利润。 裕林国际股权收

购后，两被告对裕林国际及其子公司未采取有效管控，造成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上海沪瑞实业有限

公司、黄保忠的上述投资经营行为，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影响公司股价等方

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违规情形,造成公司多重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

利益。

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

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利益。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黄保忠利用其控股股东地位，通过一系列的行为造成公司股权收购款

巨额损失，应承担因滥用股东权利而产生的相应责任。据此，公司因两被告对裕林国际的不当投资和经

营已经造成重大损失， 两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暂按24,192万元实际损失的20%计算为48,

384,000元。 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要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8,384,000元（暂定）；判令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案件进展：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收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发的立案受理通知书，尚未判决。

2、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 ）与潘吴琴、潘吴云、张家港乐森木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森木业” ）的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潘吴琴、潘吴云、张家港乐森木业有限公司

案件基本情况：上海迈林作为受托方与江苏乐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乐业” ）作为委托

方于2020年10月15日签订了两份《进口代理协议》，约定上海迈林根据江苏乐业的要求以自己的名义

代理江苏乐业与江苏乐业指定公司签订原木或其他木材的进口合同。《进口代理协议》均约定，江苏乐

业应以预定汇率将进口合同总价折算成人民币向上海迈林支付进口合同价款，并按该折算金额的0.8%

向上海迈林支付代理费（不含银行手续费）。在进口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货物进口所支付

的关税、增值税、报关费、监管费、仓储费、码头操作费、商检费、运杂费、办证费、港务港监费、银行手续

费等应由江苏乐业承担，如由上海迈林垫付的，上海迈林可向江苏乐业收取其为江苏乐业代垫的各类

费用。江苏乐业应在收到上海迈林为江苏乐业代垫费用的单据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逾期不支付的，应

每天向上海迈林支付代垫费用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江苏乐业应在收到上海迈林向其发出到单通知之日

起三日内向上海迈林支付所有进口合同价款、费用和仓储管理服务费。 仓储管理服务费的计算方法为

从上海迈林付款赎单之日起至上海迈林向江苏乐业放货之日，以所对应合同价款为基数，开立即期信

用证续作外币押汇，90日内按照7.8%每年计算，90日以上部分按照8.4%每年计算。 对于超过到单之后

180天后尚未支付的货款、代理费、仓储管理服务费或其他费用，按每日万分之五收取滞纳金。

上海迈林已根据约定履行上述两份《代理进口协议》，并代为垫付相关货款、保险费、关税等费用。

江苏乐业应依约向上海迈林支付合同价款、代理费及垫付费用。 经结算，截至2023年12月31日，江苏乐

业欠付上海迈林13,390,499.69元。 2024年1月27日，江苏乐业签收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询证

函》载明上述欠款金额。

江苏乐业于2021年12月14日注销，潘吴琴、潘吴云系其股东，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应对

公司债务承担付款义务。 江苏乐业与乐森木业系关联公司，2021年10月22日，江苏乐业向靖江盈利港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 )提交《情况说明》，声明将其名下所有货物货权转移至乐森木业，并

由乐森木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此后，乐森木业遂以自身名义向港务公司提交《发货指令》，实际接管

货物并开展业务。 乐森木业作为江苏乐业债务的实际承接方，其接收资产并继续经营的行为表明其自

愿承担债务,且上海迈林利益因乐森木业的行为受到直接影响。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乐森木业应与

江苏乐业股东共同清偿债务。

主要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上海迈林支付欠款人民币13,390,499.69元；请求判令被告向上海

迈林支付违约金暂计为1,808,961.31元 （以8,738,943.51元为基数， 按照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自

2024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暂计算至起诉之日）； 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以上诉讼请求金额暂合计为15,199,461元）

案件进展：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6日受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前期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 仲裁且尚在审理或执行阶段的涉及金额合计987,261,253.16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7.22%。 其中，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

901,239,354.75元，作为被告/被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86,021,898.41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及分别于2024年10月11日、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 《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3）、《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主要案件及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0）沪0122

民初 24044号、

（2020）沪0122

执11443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东莞市黎泓木业

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290,

000.00

目前处于执行阶段， 已查封到部分财

产，法院尚未划转。

2

（2021）沪7101

破 申 134 号 、

（2021）沪7101

破10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致衡贸易有

限公司

申请破产

清算

5,379,

784.52

已完成破产清算，扣除各项费用后实际

回款136.11万元。

3

（2023）鲁1103

破3号、（2023）

鲁 1103 破 申 2

号 、（2024） 闽

0305执354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山东景松贸易有

限公司、林建飞、

潘祖林、潘祖锦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2,501,

426.65

被告股东未履行判决结果，原告已申请

执行并于2024年10月17日立案。 2025

年3月6日，法院出具执行裁决书，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4

（2021）沪0104

民初 32078号、

（2023）沪0104

民初11889

上海万林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国数源（北京）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赵君

买卖合同

纠纷

1,244,

863.63

已终本裁定。

5

（2021）苏0509

民初 12229号、

（2023）苏0509

民初7200号

苏州言必通

贸易有限公

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园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虹昌建材有

限公司， 苏州慈

俭贸易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1,000,

000.00

原告已与被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达成和解，按结案处理。

6

（2022）沪0115

民初 10653号、

（2023）沪0112

民初 48325号、

（2024）沪0112

执184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发辉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李

进辉、赵庆树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5,677,

632.82

因被执行人赵庆树、李进辉暂无财产可

供执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4

年8月30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7

（2022）苏12民

初 57 号 、

（2024）苏民终

213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山东省微山湖大

运煤焦炭销售有

限公司、陈玉芳、

朱思利

合同纠纷

319,942,

966.81

一审已判决，公司现已提起上诉，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立案

受理， 并将于2025年7月29日第二次开

庭。

8

（2022）粤0106

民初10579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

司、 中建铁路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37,691.04

已于2023年11月申请强制执行， 已回

款。

9

（2022）粤0106

民初10581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36,711.05

已于2023年12月申请强制执行， 已回

款。

10

（2022）沪0112

民诉前调33777

号 、（2022） 沪

0112民初32778

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梵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王

建华、顾睿臻

进口代理

合同纠纷

42,529,

803.98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于2024年10月

30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11

(2022)苏0585民

初 5574 号 、

（2023）苏0585

民 初 9475 号 、

（2024）苏05民

终1113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太仓汇洪建材有

限公司、陈青庭

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

纠纷

65,090,

000.00

2024年5月27日太仓市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提

起上诉。 2024年10月28日，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12

（2022）苏01民

初84号

江苏和其盛

木业有限公

司

南京钟山国际高

尔夫置业有限公

司、 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江

苏万林木材产

业园有限公司、

上海西前木业股

份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888,255.85

2024年1月10日一审判决，判令被告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票

据金额888,255.85元及利息。 被告中建

三局已提起上诉。

13

（2023）苏05民

初22号

陈清 洪 、陈

国华

沈伟得、 苏州银

港物流有限公

司、 银港物流

（香港） 有限公

司、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陈青庭

股权转让

纠纷

36,009,

000.00

2024年2月26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被告陈青庭已于2024年3月12

日提起上诉，尚未判决。

14

（2023）沪0115

民初6963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 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田志

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6,662.6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诉请。

15

（2023）沪0112

民初3070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漳州市澳加纽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47,906.87

被告不服二审判决结果，向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判决， 裁定

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16

（2022）沪03破

637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佳虎木业有

限公司

破产清算

3,170,

962.00

双方已于2024年4月1日签署调解协议，

现已履行完毕。

17

（2023）京01破

1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中国对外建设有

限公司

破产清算

7,006,

196.50

被告已申请破产清算。

18

（2022）沪0112

民初34675号等

46个案件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

展有限公司,许

杰,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80,472,

637.61

鉴于被告已无可执行财产，部分案件已

终本执行。

19

（2023）沪仲案

字 第 4876 号 、

（2024）沪仲案

字第6196号

上海珉大实

业有限公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有限公司

仲裁

48,000,

000.00

2024年10月，珉大实业再次提交仲裁申

请，目前尚未裁决。

20

（2023）沪0112

民初4722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连云港莆商实业

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4,463,

058.51

因上诉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缴纳二审案

件受理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9月25日裁定本案按上诉人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被告已申请破产清

算。

21

（2023）沪0112

民初 50010号、

（2024）沪0112

执1008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

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735,

665.97

对方无可供执行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22

（2023）沪0112

民初 52091号、

（2024）沪0112

执1008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

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535,

263.24

对方无可供执行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23

（2023）京0106

民初 23304号、

（2024）京02民

终 2465 号 、

（2025）京民申

3129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案

27,680,

751.4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30

日受理公司的再审申请， 案件尚未判

决。

24

（2023）苏1282

民 初 3948 号 、

（2023）苏12民

终4812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1,915,

002.68

款项已结清。

25

（2023）粤0106

民初21485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三建

设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525,300.13 款项已结清。

26

（2023）辽0114

民初15368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任忠蛟

合同纠纷

案

462,674.03

2024年5月13日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二审判决已生效。

27

（2023）沪0105

民初2484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蒂笙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1,848,

864.10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

30日裁定准予上海迈林撤诉。

28

（2024）苏1282

民初709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山东厦鸿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陈

玉芳

合同纠纷

案

8,742,

521.25

被告已提起上诉，因上诉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生效。

29

（2023）沪0109

民初2351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国林鸿港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中林时代控

股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25,010,

560.61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令

国林鸿港于判决生效10日内支付票据

款25,010,560.61元及对应利息， 中林

时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上诉，上

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30

（2024）沪0112

民初22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连云港莆商实业

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472,766.5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判决生效10日内向原告支付

472,766.50元。 被告提起上诉，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3日

作出二审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被告已申请破产清算。

31

（2024）沪0112

民初3409号

漳州市澳加

纽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迈林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24,642.56

原告不服二审判决结果，向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判决， 裁定

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32

（2024）苏0102

民初9660号

万林供应链

管理宿迁有

限公司

中国林产品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

林业集团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案

10,250,

328.00

2024年1月， 供应链宿迁向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件于2024年

7月以集中管辖的方式移送至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尚未判决。

33

（2024）沪01民

初122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黄保忠

损害公司

利益责任

纠纷

141,661,

352.20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

告全部诉讼请求，公司提起上诉，目前

尚未开庭。

合计

987,261,

253.16

-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

露。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